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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框架协议国际框架协议国际框架协议国际框架协议�

�

在�
�

蒂森克虏伯股份蒂森克虏伯股份蒂森克虏伯股份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集团劳资联合委员会集团劳资联合委员会集团劳资联合委员会集团劳资联合委员会、、、、�

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全球劳工联盟全球劳工联盟全球劳工联盟全球劳工联盟�

�

之间�

�
�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

作为一个具有高水平材料科技技能的技术型制造集团，如果要保持国际竞争力，并在全球

经济中取得成功，蒂森克虏伯就要大力依赖于员工的创新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集团有

必要在国际竞争中、特别是在世界发展中地区巩固并进一步拓展其战略性的重要地位。�
�

保护和发展创新力以及保持竞争能力绝对是保证蒂森克虏伯及其员工长期生存能力的不可

缺少的关键前提。蒂森克虏伯与其员工因此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公司确

保长期成功的努力，也体现在具备相互尊重和合作的精神，以及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意志。�
�

蒂森克虏伯申明其对股东、客户、员工、以及社会与环境所应负的责任。�
�

集团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的构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包括除了公司经济

绩效以外的社会福利、资源利用、就业和再培训等方面。�
�

在其业务活动之外，蒂森克虏伯自视为忠诚、负责的企业公民。在其社会政治责任的范围

中，集团支持非营利机构、项目和活动，在其立场看来，无论是在文化、教育和体育，还

是社会、慈善或人道主义框架中都应信守承诺。�
�

在具备蒂森克虏伯公司经营业务的国家里，蒂森克虏伯致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这也

包括与其他具有同样责任的不同机构所共同配合的工作。�
�

上述目标和价值更具体地体现在集团的宗旨中。�
�

该框架协议的基础是：所有参与者在业务行动中承认并尊重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与国际劳

工组织宣言关于工作基本原则与权利的内容，并视其为自身的基本义务。当蒂森克虏伯于

2011 年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契约时，就誓言坚决支持这些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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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基础上，蒂森克虏伯管理董事会、蒂森克虏伯集团劳资联合委员会、德国金属工

业协会(IG� METALL��和全球劳工联盟(IndustriALL� Global� Union��通过这一框架协议、本着社

会责任精神、签署了基本目标与合作原则。蒂森克虏伯集团能在短、中、长期保持竞争力、

创新力以及经济上的成功，是出于协议各方的利益，这也符合对社会负责的准则。社会合

作伙伴们希望保留这一基础。�
�
�

1. 基本原则和国际劳动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基本原则和国际劳动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基本原则和国际劳动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基本原则和国际劳动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

�

下列基本原则是符合国际劳工组织（ILO）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 29、87、98、100、

105、111、138 和 182 号的基本原则，是最根本的所谓“核心劳工标准”
�1
。如果国家

安排、国际法律规定、部门标准以及指令针对相同主题做出类似规定，则应遵守更严格

的一方规定，除非该相关行为是非法的。�
�
�

2. 无雇佣歧视或威胁无雇佣歧视或威胁无雇佣歧视或威胁无雇佣歧视或威胁�

�

机会与待遇平等的原则应得到保障，不论其性别、年龄、种族、民族或社会出身、性取

向、残障、宗教或世界观与政治观点（见国际劳工组织第 111 号公约的基本原则）。�
�

在此特征的基础上不应有任何歧视。不容忍任何对个人的性骚扰或其它人身攻击。员工

应基于其资历与技能得到相应的招募、雇佣、提升和报酬待遇（见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

100、111 条的基本原则）。�
�

对残障人员的平等提拔、融入与尊重是企业文化的基本要素。�
�
�

3. 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

�

相关国家以及如有任何相关协议中规定的最长工作时间应被遵守。如无集体协议，标准

工作时间、加班和带薪假期则应遵守当地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

加班不得代替不足的报酬，并应遵守当地有关工资、职业健康和安全的法规。�
�
�
�

4. 合理的报酬合理的报酬合理的报酬合理的报酬�

�

全体员工拥有合理报酬的权利在此得到承认。所有员工应获得以其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

所作出的明确的口头以及书面的有关工资条件和报酬支付时间的信息。员工应该每次都

被告知他们的工资数额、以及从他们工资扣除的任何项目。�

�

�

                                                
1 当该框架协议生效时，以最新可用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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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安全和工作条件安全和工作条件安全和工作条件安全和工作条件�

�

在工作中，员工的健康和安全是极为重要的，这也为公司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

它们是与产品品质和企业成功同等重要的公司目标。 

在蒂森克虏伯制定一个预防性健康政策、实现工作现场安全、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是公

司经营管理的任务。蒂森克虏伯因此有义务遵守当地适用的各个关于安全与健康工作环

境的法律。职业健康和安全应同时是所有公司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应从始至终

包含在技术、经济和社会考量中——甚至早在规划阶段便开始。员工也应将在工作中实

现职业健康安全的目标作为自己责任的一部分。�
�

应提倡健康和安全的行为，以避免受伤和疾病。员工应按照其工作场所提供的安全说明、

能避免其在各自工作场受到危害，并得到公司发放的免费防护服和装备。�
�

各方特此承诺会实现持续改进职业健康与安全的共同目标。�

�

�

6. 推动推动推动推动职业培训职业培训职业培训职业培训�

�

蒂森克虏伯在很高程度上支持其员工基本和高级的职业培训，并力求持续鼓励高水平的

职业培训，以提高员工能力，并且以期未来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准以及绩效。�
�

蒂森克虏伯在其广泛的内部企业文化中认识到能确保其未来发展、竞争和创新的培训基

本要素。�

�

�

7. 结社自由结社自由结社自由结社自由/集体谈判和集体谈判和集体谈判和集体谈判和协商权协商权协商权协商权�

�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87、98 号的基本原则，认可所有员工都有在民主基础上建立

工会、职工代表机构以及参与这类协会、参与集体谈判的权利。�
�

蒂森克虏伯、员工以及工会代表遵守基本的民主原则，以确保员工有自由和公平的机会

来决定是否组建或加入工会组织，如果是的话，可由他们自己选出一个代表。公司及管

理层应保持中立，并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对员工的自由选择施加压力和干预。�

�

只要公司的行动不受工会组织的考虑而驱动，该行为不应影响公司的管理或经营权（例

如工作条件的安排）。�
�

如果职工代表民主合法化，他们应被授予进入对工会而言必要的所有工作场所之权利，

以便履行其代表职能。�
�

蒂森克虏伯、职工代表和工会代表应共同努力，用开放、建设性的合作精神来解决本集

团及其员工的利益纠纷。�
�

职工代表不应凭借该职能得到任何劣势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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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自由选择职业自由选择职业自由选择职业自由选择职业�

�

无人可以违背自己的意愿或被强迫来从事劳动（见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 29 号和第 105

号的基本原则）。不允许任何类型的强制劳动。�

�
��

9. 禁止使用童工禁止使用童工禁止使用童工禁止使用童工�

�

童工被普遍禁止。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对最低就业年龄的规定应得到遵守。因此，

蒂森克虏伯应严禁雇用未达到 15 岁的员工。在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允许破例的

发展中国家中，最低年龄可能会降低到 14 岁。�
�

只要国家法定条例或相关的集体协议规定了较高的员工最低年龄，则应遵守更严格的规

定。�
�

国际劳工组织第 182 号公约的规定应为蒂森克虏伯在世界各地公司所设定的标准。�

�

�

10. 供应商供应商供应商供应商�

�

蒂森克虏伯确保以适当方式向其供应商告知这些基本原则。蒂森克虏伯鼓励其供应商在

自己的公司政策中考虑这些原则。�
�
�

11. 执行和实施执行和实施执行和实施执行和实施�

�

本框架协议中所规定的原则对全世界所有子公司都有效。蒂森克虏伯将采取适当形式的

行动确保所有员工及其代表了解这些基本原则。�
�

实施的责任应由管理委员会及附属公司的董事承担。负责人的意识应当提高，职工代表

应参与这一进程。蒂森克虏伯确保该框架协议应可提供 8 种常用语言的翻译。�
�

在发生冲突时，有关人员可以联系当地的有关负责人（尤其是主管、负责职工代表，还

有可能是合规经理）。至于可能违反本框架协议规定的行为，可以通过公司内部沟通渠

道（中心电子邮件地址�frameworkagreement@thyssenkrupp.com）用电子邮件报告。违

规行为的举报人员不得受到任何打击报复。�

在合理投诉的情况下，负责领导或管理委员会——如果必要的话还包括区域总部的相关

负责人——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补救。在这里，他们以及员工还有职工代表应充分利用

一切可能性来解决当地的冲突。�
�

如遇重大投诉或信息、并不能在当地调解解决的情况，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将与负责人

力资源的董事会成员一同，以与国际委员会进行对话的形式来调查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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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国际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国际委员会�

�

所谓国际委员会应以额外监控、坚持定期交流以及实施本协议的目的而成立。 

 

该委员会由集团劳资联合委员会主席、集团劳资联合委员会主席的两名代表、欧洲劳资

联合委员会主席、德国金属工业工会负责蒂森克虏伯事务的官员以及全球劳工联盟的一

名代表所组成。如果必要，国际委员会可以在与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协商后招入更多成

员。�

�

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力资源的成员应根据适当的文件、每年至少一次

向国际委员会汇报关于该框架协议执行和遵守的情况。�
�

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力资源的成员通知国际委员会有关经举报的、在

地方级别不能得到处理与解决的重大违规行为。如果当地或国家的调解手段毫无效果，

国际委员会可以建议采取适当措施纠正这种违规行为，也可以建议预防措施。蒂森克虏

伯股份公司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力资源的成员与国际委员会协商的目的是补救违规行为以

及防范未来违规行为。�
�

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应还可以在与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力资源的成员协商后，每年自由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公司或集团下属公司，去参观其生产现场。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

应允许其访问这些生产现场。�
��

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承担与国际委员会有关工作所产生的费用。�
�

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应得到所有他们完成其任务所需的文件与信息。�
�
�
�
�
�
�
�

13. 最后条款最后条款最后条款最后条款�

�

以下签字各方在此同意：因本框架协议解释和执行所产生的任何与所有的分歧，应以解决

这些分歧的目的得到共同审议。�
�

本框架协议长期有效，除非它由框架协议各参与方之一提前三个日历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其

他方来得到终止，通知应于月底前发出。�
�

没有个人或第三方可以基于本框架协议提出索赔。这也适用于框架协议的签字各方，即本

框架协议在签字各方之间不具有法律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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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埃森，��������2015 年 3 月 16 日�
�
�
�

蒂森克虏伯股份蒂森克虏伯股份蒂森克虏伯股份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 � � � �

�
�
�
�
Heinrich�Hiesinger� � Oliver�Burkhard�
�
�
�
�

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劳资联合委员会劳资联合委员会劳资联合委员会劳资联合委员会� � �

�
�
�
�
Wilhelm�Segerath� �����������Susanne�Herberger���������������Martin�Dreher�
�
�
�
�
�

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全球劳工联盟全球劳工联盟全球劳工联盟全球劳工联盟�

�
�
�
�
Berthold�Huber�
�
�
�
�
�
�
�

若对措辞存在任何理解上的歧义或对具体含义存有任何疑问，以英文原文为准。�

�
�
If�there�is�any�perceived�divergence�in�the�wording�or�any�doubts�of�the�exact�meaning,�the�
English�original�text�is�authoritative.�
















